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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代序

緣起代序 

《刑法分則實務》全文將近80餘萬字，為使攜帶便捷，依全書

編排章次及內容，分為上冊及下冊。本書是我38年來從事司法警察

業務及講授刑事法學課程，所匯聚而成的實務教科書，主要之效能

係提供第一線的司法警察在偵辦刑案時，能夠迅速查閱相關判解意

旨，同時也能在教學授課之際，有豐盛足夠的案例進行講解討論及應

試之需用。 
民國68年自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後，分發基隆市警察局第五分局

刑事組，擔任違警裁決巡官兼任副組長，成為犯罪偵查第一線的司

法警察官，繼而轉進信義派出所主管，肩負轄內治安維護之偵防作

為。 
民國73年自警政研究所畢業後，有幸調任刑事警察局司法科、

偵查科服務，並獲聘於警察大學與警察專校兼課，持續講授相關法律

課程，82年於刑事警察局偵查科組長任內，甄選奉派警察學校專職

教學。 
轉瞬之間，星移斗轉白駒過隙，日月梭行時光飛逝，20年匆匆

興隆夢，整日全月的寄情於教學備課，長期間以校為家的慘澹寒窗，

將多年來彙集的刑事法學資料，陸續編寫成冊，成為實務上犯罪偵查

的輔助書籍，課業上進修考試的參考教材。 
民國101年在偶發的機緣牽引下，再度重返刑事警察局司法科

科長逾3年的工作，期間有幸更為深度的實務浸潤，屢屢為刑法修正

案而會商於法務部、行政院及立法院等研討會議，伴學於與會學者專

家的爭點論述，澄清判解疑惑，植根正確觀念，從中獲益良多。104
年轉任警政署法制室科長並代理主任1年逾3月，復於105年夏季返

校接任警監教官之職；旋踵之際，再改任警政署警監督察派法制室

兼副主任。這段警察司法實務之焠礪，增益刑事法學理論與實務的

深刻體認，對於日後的教學研究，更奠定深厚之根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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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 

本實務教材之編寫緣起，導源於民國99年9月起，警察教育之

課程施作與警察特考之方式科目，均確定予以調整革新，朝向實務講

授，模擬演練之情境教學與實地測驗，為使業經通過一般警察特考，

取得任官資格之準司法警察人員於受訓期間，能深廣體用刑法實務之

判解，供為日後執勤之參據。亦寄盼已經投入職場的基層佐警於勤

餘進修應試時，仍有取得法學新知進而金榜題名之終南捷徑。再次

鼓起勇氣，努力自我催眠，期許自己完成更為實務的法學知識輯錄，

彙整為個人超過30年的教學封印。 
本書採傳統逐條釋義之架構，於「條理析釋」單元之末，將各

種刑事特別法與各罪相關或特別之規定，幾近全數予以註記其內，

供為實務援引法條之重要參酌，並廣泛蒐集最高法院之重要判決意

旨，將案內事實琢磨辯證，審慎爬梳而轉載改寫為事例，以利印證解

析之功效，或為「實務判解」之例，強化本書之實務功能。此外，

更將日本最新修正之刑法對應條文納編，供為研酌之用。 
再者，審慎選輯司法院與法務部所屬機關研提之法律座談問題

資料，期能經由具體個案之探討闡釋，增益學習者對《刑法分則》

之瞭解，以收啟迪學習者之法學思維，並能貫穿整體刑法之架構。 
本書之研習者，若為參加國家考試或入學甄試，當以最高法院

之意旨及司法院之見解為首選；倘屬偵查犯罪之實務需要，則可採

用法務部所轄檢察機關之觀點供為辦案之依據。 
切記，今日在人後肯默默耕耘者，他日才能於臺前歡慶豐收。「不

經一番寒徹雪，焉得梅花撲鼻香？」教官與大家共勉之。 
末了，誠摯且由衷的敬祝各位： 

愉快學習 金榜題名 
平安順利 萬事如意 

 

林培仁 敬上 
 2019.9.8.己亥白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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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

補充資料：境外敵對勢力之涵義 

境外敵對勢力，是基於保護國家安全之概念下，在刑法第115條之

1、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、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條、第22條之1、第30條
之1及第31條、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至第34條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7
條至第9條分別定有規範事項及刑事罪責。 

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8條則明定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如下： 
一、外國政府、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或其所屬機關或代表機構。 
二、由外國政府、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指揮或控制之組織。 
三、以從事國際或跨境恐怖活動為宗旨之組織。 

國際或跨境恐怖活動為宗旨之組織，則依資恐防制法第5條第1項第

1款規定，主管機關（法務部）依法務部調查局提報或依職權，應即指定

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相關決議案及其後續決議所指定之個人、法

人或團體為制裁名單，並公告之；第2項更明定所指定制裁個人、法人

或團體之除名，非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除名程序，不得為之。相關資訊

依同條規定，登載於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頁之資恐防制法公告

制裁名單（https://www.mjib.gov.tw/mlpc）。 
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的制裁名單，至108年8月20日計有262位個

人及84個實體（法人或團體），根據委員會的決定，將對伊黎伊斯蘭

國（達伊沙）和基地組織列入制裁名單，並發布新聞稿。 
例如：108年8月6日安全理事會主席Joanna Wronecka（波蘭籍）就

埃及開羅恐怖主義行為發表新聞聲明：「安全理事會成員最強烈地譴責

108年8月4日星期日在埃及開羅發生的怯懦性恐怖主義襲擊事件，造成至

少20人死亡。安全理事會成員重申，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是對國

際和平與安全的最嚴重威脅之一。」 
法務部應設資恐防制審議會，為個人、法人或團體列入制裁名單或

除名與相關措施之審議；由法務部部長擔任召集人，並為當然委員；其

餘委員由國家安全局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經濟部、中央銀行、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經行政院指定機關之副首長兼任之。（資

恐防制法第3條參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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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

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 
 
我國以忠孝信義為傳統文化，亦為立國之精神，歷朝對於國家民

族，人民福祉，有特殊功勳貢獻，或教化民俗，德範足式者，政府或後

世人民，為崇表其功，多有設寺廟以祀祭之，日久流傳而致奉為神明。

至一般民間，子孫對於祖先，更莫不營墳墓而厚葬，以示追思崇敬，

此種緬懷先賢，永念列祖，崇德報恩之精神，乃維繫我數千年優良之文

化，其潛移默化之功，更輔刑罰之不足，而此美德之具體表現，則在

於尊重祀典，嚴密保護墳墓屍體，刑法本章之設，其旨亦即在此。 
依我憲法規定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，凡屬人民，不分宗教，在

法律上一律平等，是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，亦應予以法律保護，其由外

國傳入者亦同，因之於教堂禮拜，一併於本章規定保護之。 
日本刑法於第24章「禮拜場所及墳墓相關之罪（第188條至第192

條）」規範對禮拜場所不敬及妨害傳教罪（第188條）、發掘墳墓罪

（第189條）、損壞屍體罪（第190條）、發掘墳墓損壞屍體罪（第191
條）及第192條（密葬非正常死亡者罪）規定：「未經相驗而埋葬非

自然死亡之人者，處10萬日圓以下罰金或科料。」 
 
 

李悝修訂《法經》六篇，包括盜、賊、囚、捕、雜、具。盜是

指侵犯財產的犯罪，大盜戍為守卒，重者處死。窺宮和拾遺者受臏、刖

之刑。賊律是對殺人及傷害罪的處罰，殺1人者死，並籍沒其家及妻家：

殺2人者，再籍沒其母家。囚、捕2篇是劾捕盜賊的律文。雜律包括以下

6類：淫禁。禁止夫有2妻或妻有外夫。狡禁。有關盜竊符璽及議論

國家法令的罪行。城禁。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。嬉禁。關於賭博的

禁令。徒禁。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。金禁。有關官吏貪污受賄的禁

令。具律是《法經》的總則和序例。《法經》出現後，魏國一直沿用，

後由商鞅帶往秦國，秦律即從《法經》脫胎而成，漢律又承襲秦律，

故《法經》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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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

第二百四十六條（侮辱宗教建築物或妨害祭禮罪） 
對於壇廟、寺觀、教堂、墳墓或公眾紀念處所，公然侮辱者，處六

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 
妨害喪、葬、祭禮、說教、禮拜者，亦同。 

 
條理析釋 

壇廟者，祭神之處所。寺觀者，僧道所居之廟寺。教堂者，教徒禮

拜傳道集會之場所。墳墓者，埋葬屍體、遺骨、遺髮或火葬之遺灰，象

徵死者遺體之處所。公眾紀念處所者，紀念先賢之功德，所設置之供公

眾瞻仰之一切建築物。 
公然者，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狀態。侮辱者，以言語

文字或動作表示輕蔑不敬之意思。妨害者，妨阻損害之意。 
祭禮者，對神鬼之敬儀，天神稱祀，地祉稱祭。說教者，宗教上宣

傳播釋教義之演講行為。禮拜者，對宗教信仰之對象，或崇拜之先賢祖

宗，所為之尊敬紀念禮儀。 

 
實務判解 
死亡者之旁系卑親屬，因遺產爭執，妨害喪葬，應成立刑法第246條第

2項之罪。至其有無繼承遺產權，與犯罪之成立無關。（24年院字第1327
號） 
編按本則解釋係民國24年10月25日司法院經該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

議決後，指令河南高等法院合行令仰轉飭知照。其法律適用問題如下： 
被繼承人死亡而無民法繼承編第1138條所列各款之遺產繼承人

時，其旁系卑親屬有甲、乙雙方爭執遺產，互相阻喪，不讓埋葬。

在此未確定孰為遺產繼承人時，雙方應否均成立罪名，有二說焉。

一說：繼承權未確定時，則孰應埋葬被繼承人之屍體亦未確定，而

以爭遺產之故，不讓埋葬，不應成立罪名。另說：刑法所以明文規

定處罰妨害喪葬者，為社會公眾衛生計也。如有阻喪不讓埋葬，屍

體腐化，對於公眾衛生大有妨害，似應構成刑法第246條第2項之

罪。以上二說，未知孰是。理合具文呈請鈞院鑒核，明白解釋，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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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（第246條）

資遵循。案關適用法律，理合備文呈請鈞院俯賜核示，俾便飭遵。

謹呈司法院院長居，署河南高等法院院長凌士鈞。 
 

日本刑法 
第一百八十八條（對禮拜場所不敬及妨害傳教罪） 
對神廟、佛堂、墓地或其他禮拜場所公然實行不敬行為者，處六月

以下懲役、禁錮或十萬日圓以下罰金。 
妨害傳教、禮拜或葬儀者，處一年以下懲役、禁錮或十萬日圓以下

罰金。 
 
 
《幼學故事瓊林之訟獄（一）》 

世人惟不平則鳴；聖人以無訟為貴。 
註釋：韓愈送孟東野序：「大凡物不得平則鳴，人之于言亦然。」

論語：「子曰：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」 
上有恤刑之主，桁楊雨潤；下無冤枉之民，肺石風清。 
註釋：桁楊，斷獄之具，古聖人不得己而用之。以忠教孝，則頑民

化。桁楊非雨潤乎。周禮秋官司寇：以肺石理民冤。肺石，赤石也。欲

伸冤者，立於亦石三日，士聽其詞耳。 
大意：世人遇有不平的事，總會發出不滿的呼聲。而聖人卻崇尚沒

有爭訟刑獄的世道。在上如果有用刑謹慎，能矜憐罪犯的君主，雖然有

夾頭頸和腳骨的刑具，也含著雨露的恩澤。在下沒有蒙受冤屈的民眾，

吏治清廉，肺石上便無人站立訴說冤情。 
 
 
輕鬆一下（檢察官都是左撇子？） 

小華：我長大以後要當檢察官！ 
小明：別傻了，左撇子才能當檢察官啦！  小華：為什麼？ 
小明：新聞報導說的啊！  小華：蛤？新聞報導怎麼說的呢？ 
小明：因為新聞都說「檢察官左手進行調查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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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

第二百四十七條（侵害屍體罪及侵害遺骨遺灰罪） 
損壞、遺棄、污辱或盜取屍體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損壞、遺棄或盜取遺骨、遺髮、殮物或火葬之遺灰者，處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 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 
條理析釋 

損壞者，毀損破壞之意思。遺棄者，移動而拋棄之意。汙辱者，污

穢侮辱之意。盜取者，以不法之方法，將非自己之物，移置於自己實力

支配之下。 
屍體者，專指人類死亡後之遺體，不以整體遺骸為必要，縱肢體殘

缺，苟顯示其人形者，仍為屍體。遺骨者，人之屍體，經自然之現象，

筋肉腐爛後所遺存之骨骸。遺髮者，為屍體脫化以後所遺存之死者毛髮，

應包括頭髮與鬚髮。殮物者，與屍體共同埋葬之物。火葬之遺灰者，屍

體經火葬後，所檢出遺存之灰燼。 
事例一：江湖術士為達其假藉神意，及利用法術博取他人相信其具

有法力之目的，趁機盜取他人之遺骨以佐騙局。 
事例二：行為人因宗親之間遺產爭議，心有怨恨，為使其他族人之

祖先浸泡水中難以興盛，竟以開啟水龍頭之方式灌水至宗祠地下室，讓

水流將地下室之骨灰罈淹沒。 
本條所指之遺棄屍體，乃指將屍體移動而拋棄或有殯葬義務之人，

對於屍體棄置不顧，不予埋葬之犯行。 
遺棄屍體與殺人之犯行，具有密切之關係，茲以刑法修正前後之

規定略述如下： 
事例三：甲於95年5月間殺死被害人乙之後，將乙之屍體予以支

解並焚燒，甲所為係為避免其殺人犯行敗露，並掩飾、湮滅其殺人之

罪證，至為明顯，其支解焚屍之行為，應屬其殺人所生之結果，而有

牽連犯之裁判上1罪關係。不得僅就甲殺乙及遺棄乙屍體部分之犯行，

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殺人罪，而另將甲損壞乙屍體部分予以分論

併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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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（第247條）

事例四：丙於95年9月間殺死被害人丁之後，將丁之屍體予以肢

解並焚燒，於牽連犯廢止後，應改依數罪併罰之例處斷。 
本條第2項準侵害屍體罪，係與財產之犯罪分別規定，其被損壞、

遺棄或盜取之遺骨、遺髮、殮物或火葬遺灰，在所有人方面已不視為財

產權之對象，雖予竊取，亦不致侵害財產權之保護客體，故盜取火葬之

遺灰者，自不以行為人須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為其構

成要件，茍以不法方法將該火葬之遺灰移置於自己支配之下，即屬盜取，

至其手段及盜取之原因如何，在所不問。 
事例五：甲以繼承人身分就屬於遺產一部分之父母遺灰所為之灑葬

行為，其目的在於遷葬，縱然灑葬方式違反其母所立之遺囑，然甲主

觀上並無損壞、遺棄遺灰之故意，客觀上灑葬亦與損壞、遺棄遺灰不

同，自不能成立本條第2項之罪。 

 
實務判解 
被告殺死其父後，因其父生前與楊姓有嫌，起意將屍身遺棄楊姓門口

以圖嫁禍，是其遺棄屍體別有目的，與殺人後為湮滅罪證起見而為遺

棄之情形，顯有不同，則其殺直系尊親屬及遺棄屍體兩行為，應各獨

立論罪。（18年非字第5號） 
遺棄屍體罪之成立，一、須對於屍體，二、須有遺棄之行為。原判認

定被害人被被告推入水中之前，氣既未絕，則生命尚存，既非屍體，

而被告推之入水，不過與用繩勒頸同為殺人之方法，亦無所謂遺棄之

行為，則遺棄屍體罪，自不成立。（18年非字第9號） 
殺人後遺棄屍體，以圖滅跡，係殺人之結果，應依刑法第74條（舊）

從一重處斷。（18年上字第356號） 
編按本則判例所引舊刑法第74條，即為刑法第55條（牽連犯）之規

定，於94年9月13日經最高法院9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自95年7
月1日起不再援用，其理由為法律已修正，本則判例不合時宜。 

上訴人於殺人後，將屍體抬往掩埋，希圖滅跡，雖未具有棺木，究與

遺棄不同。（18年上字第493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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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

消極的犯罪，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義務為前提，此種

作為義務，雖不限於明文規定，要必就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，

始能令負犯罪責任。被告充當學校庶務，據校役報告，舊有水井內浮

有人屍，並不報警打撈，即飭將井填塞，嗣以檢察官發覺，前往驗明

該屍確係負傷勒斃後投入井中。被告對於發見之屍體，任其置放井內，

用土填塞，按諸社會慣行之殮葬方式，固屬不符，但當時既未將屍體

移置他處，即尚無積極的遺棄行為，而被告與死者間並無親屬及其他

特殊關係，在法律明文及精神上，原非負有殮葬義務，自亦不構成消

極的遺棄罪名。縱如上訴意旨所云，被告充任庶務，所有校內之安寧、

秩序、清潔衛生，均有維持整頓之責，因而對於井內死屍，仍應為適

當之措置，然此項職責，究與法律上之殮葬義務，係屬兩事。該被告

之填塞水井，其措置即有未當，亦不過違背職務問題，要難認為違反

殮葬義務，科以遺棄屍體之刑事制裁。（24年上字第1511號） 
殺人後之遺棄屍體，除有殮葬義務者外，須有將屍體遺棄他處之行為，

方可論罪。若殺人以後去而不顧，並未將屍體有所移動，尚難遽論該

罪。（24年上字第1519號） 
刑法第247條第1項之「污辱」2字不限於屍姦，凡精神上及物質上

污辱均包括在內。（24年總會議決議第50則） 
殺人後之損壞屍體，除係湮滅犯罪證據或出於殺人之包括的犯意外，

不能認為係犯殺人罪之結果，或即係殺人行為之一部。本案被害人鼻

梁上之死後刀傷1處，假定確係出於上訴人之所砍，既與湮滅罪證無

涉，亦未經原審認係出於包括的殺人犯意之內，依法自應併合處罰。

（27年上字第2826號） 
編按本則判例於94年9月13日經最高法院9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

決議自95年7月1日起不再援用，其理由為法律已修正，本則判例不合

時宜。 
上訴人與在逃共犯，於拖住某甲砍落其頭顱後，即將該頭顱與屍身分

別掩埋，則上訴人並無將屍體遺而棄之之事實，自不應更論以遺棄屍

體罪。（28年上字第3184號）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18



 
     

  7 

 

第十八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（第247條）

上訴人唆使某甲等將浮在河邊之某乙屍體推出河面，使其隨水流去，

無論其是否恐於食水有礙，要難謂非教唆遺棄屍體。（29年上字第3286
號） 

遺棄屍體罪，以所遺棄者係屬屍體為要件。上訴人猛擊某甲倒地後，

疑其已死，將其移置他處，次晨復甦，經醫治無效身死，是某甲當時

實未身死，尚未成為屍體，上訴人之行為，自不另行成立遺棄屍體罪。

（29年上字第873號） 
編按本則判例事實如下：黃○與王大○合做粉干，每於子夜後動工，

民國25年10月9日深夜，龔啟○與龔○同往黃○屋後塘內捕蝦，正值黃

○粉干動工時候，見屋外燈光疑有人竊塘內養魚，遂約同王大○各持

木棍繞塘邊潛至龔啟○身後，向頭部猛擊，不意用力過猛致龔啟○登

時倒地，疑為已死，復將屍身移而棄於○○鄉長田間，翌日晨經龔○

尋獲龔啟○奄奄一息，急請醫治，至則業已氣絕身死。 
殺人後之遺棄屍體，除為湮沒犯罪證據外，不能謂當然與殺人罪有方

法結果之關係。若其犯意各別，動機互殊，彼此並無因果關係，自係

各別犯罪，即應予以併合論處。（44年上字第756號） 
上訴人因過失致被害人受傷昏迷，實未死亡，上訴人等目的雖為掩屍

滅跡，然其所掩埋者，既非屍體，不發生遺棄屍體之問題，惟未加注

意，誤活人為屍體，予以掩埋，致被害人窒息而死，應負過失致人於

死罪責。（53年臺上字第1444號） 
遺棄屍體罪，以所遺棄者係屬屍體為要件，如被害人當時尚未死亡，

即難以屍體視之，縱有遺棄行為，亦不能以遺棄屍體罪論。（59年

臺上字第312號） 
刑法第247條第1項之污辱屍體罪，以行為人知悉其加害之對象係屬

屍體而予以污辱，始克當之，若行為人並無屍體之認識，即無構成本

條之罪之可言。（62年臺上字第4313號） 
遺棄屍體罪以所遺棄者係屬屍體為要件，如果被告砸刺被害人後疑其

已死，將之移置他處，而當時被害人實未死亡，尚未成為屍體，即不

能成立遺棄屍體罪。（75年臺上字第2369號）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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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分則實務（下）

刑法第247條第1項遺棄屍體罪，須對屍體遺而棄之，不為埋葬者，始

克成立，或則以遺棄之意，埋藏於依習俗不應埋葬之處所者，亦不

失為遺棄之行為。（76年臺上字第5993號） 
本件上訴人胡○鼎自訴被告潘○美盜取胡○照之遺體，涉犯刑法第247

條第1項之盜取屍體罪云云。原判決以上訴人並非胡○照之繼承人，即

非其所指被告犯罪之直接被害人，依法不得提起自訴，因而維持第一

審諭知該部分自訴不受理之判決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，並不經言

詞辯論為之，已詳敘其認定之理由，經核並無不合。（93年臺上字第

6008號） 
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罪所保護之法益為「性自主決定權」，必須以活

存之人類為保護對象；故若對屍體實行「性交或猥褻之行為」，不論

行為人主觀上認知其行為之客體係活存之人類或已死亡之屍體，除其

所為符合其他犯罪構成要件，而應依該他罪處斷外，並不成立刑法上

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等罪。（105年臺上字第2965號） 
 

日本刑法 
第一百九十條（損壞屍體罪） 
損壞、遺棄或盜取屍體、遺骨、遺髮或棺內之物者，處三年以下懲

役。 
 
 
輕鬆一下（我和誰玩？） 

在公園的涼亭裡面，有4個賭鬼賭意正濃，沈迷於撲克牌檢紅點。 
突然警察來了，警察說：「統統不要動，都被我抓到了。」 
第一個人說：「我來跟朋友聊天。」 
第二個人說：「我來泡茶的。」 
第三個人說：「我是在陪朋友。」 
警察指向第四個人說：「那就只剩你在賭博了。」 
第四個人說：「你說我能跟誰玩呢？」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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